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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

檔案安全維護辦法第八條修正總說明 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第二

十七條第二項、第三項規定之授權，於一百零二年十一月八日訂定發

布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辦

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，以加強管理、確保個人資料之安全維護；復

於一百零四年七月三日，配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於一百零四年五

月三日施行，及行政院一百零四年二月十日「消費者個資外洩事件處

理機制」研商會議強化業者通知當事人義務之會議結論，修正本辦法

第二條、第六條條文。 

本次修正係因應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

一零四零零一五二八六一號令公布修正之個資法部分條文規定，增訂

「特種個人資料」得經當事人「書面同意」後為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

並將現行「一般個人資料」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「書面同意」，修正

為「同意」，不再限定以書面方式為之，以及前開個資法部分條文，

經行政院指定自一百零五年三月十五日施行，爰擬具本辦法第八條修

正條文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因應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布修正之個資法部分條文規

定，增訂「特種個人資料」得經當事人「書面同意」後為蒐集、處理

或利用，並將現行「一般個人資料」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「書面同意」，

修正為「同意」，不再限定以書面方式為之，爰配合修正本條第一款

後段，明定經當事人「書面同意」蒐集、處理或利用特種個人資料者，

應確保符合個資法第六條準用第七條第一項、第二項及第四項之規

定；以及修正本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，將「書面同意」，修正為「同

意」，並應確保符合個資法第七條之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八條) 

 

 

 

 


